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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改增"背景下基于中央地方共享税定位的 

消费税改革探析 
郝晓薇 ，黄登辉 

(西南财经史学 财政税务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营改增”为消 费税的重新科学定位提供 了契机 。我 国消费税 既具有宏观调 控意 义，又具有地方 负外 

部性矫 正效应 ，因此具备 中央地方共享税性质。 当前 ，将 消费税 改为地 方税 的提 议 ，与 当年将其定位为 中央税 

的思路毫无二致 ，都是 忽略其 自身性质与功能 ，而过分迎合 外在 因素的影响。消 费税 由中央税改为 中央地方共 

享税是对 自身价值 的合理 回归，在 实践 中应重点做到 以下三点 ：一是根据 实践发展调 整征 税范 围；二是针对零 

售环节优化征管技 术；三是科 学设定 中央地方分配比例 。 

【关键词】 “营改增”；消 费税 ；中央地方共 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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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营 改增 ”进 展 迅 速且 成 效 显 著 ，但 

由此 带 来 的 地 方 税 主 体 税 种 缺 失 情 势 也 越 来 越 严 

重 。在 坚 持 分税 制 导 向下 。构 建 新 的地 方 主 体 税 

系 ，已经 迫 在 眉睫 。相关 讨 论 也 在不 断 深 入 ，其 

中将 消费 税改 为地 方税 的呼 声 日渐 高涨 (梁 发芾 。 

2013；陈 岩鹏 等 ，2014)；同时 ，也 有相 反 的观 点 

认 为 消费 税 不 宜成 为 地 方税 (吕冰 洋 ，2014；杨 

志 勇 ，2014)。 在 实 践 中 ，我 国 消 费 税 一 直 以 来 的 

定 位是 中央 税 ，而 “营 改增 ”带 来 的地 方 税 缺 失 

问题 激发 了对 消费 税定位 的重新 思考 和深 入讨 论 。 

相 关 争 论 的 核 心 围 绕 消 费 税 改 为 地 方 税 后 能 否 弥 

补 以及 在 多 大程 度 上 弥 补地 方 税 收 收入 展 开 ．两 

派 观点 可 谓 针锋 相 对 。那 么 ，在 我 国现 行 财 政 管 

理体 制 及 税 收制 度 下 。消 费税 到 底是 否 应该 改 为 

地方 税 ? 回答 这 一 问 题 的关 键所 在 ，是 科 学 定 位 

消 费税 的性 质 与功 能 。作 为 特 别 消 费税 ，我 国 消 

费 税 制 度 在 筹 集 财 政 收 人 、 调 节 收 入 分 配 、 引 导 

消费行 为 、限制环 境污染 等 方面 发挥 了重要作 用 ． 

这 决定 其 天然具 备 中央地 方共 享税 的性 质与 功 能。 
一

、 消 费 税 改 为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的 理 论 分 析 

(一 )我 国分税 制框架 下 税 收立 法权 、行 政权 

与 收 益 权 的 辩 证 关 系 

作 为 我 国基 本 财政 管理 体 制 ，分 税 制 自 1994 

年确 立 即 成 为 国家 治 理 的重 要基 石 。尽 管仍 存 在 

有 待 完 善 之处 ，但 由 于适 应 了社 会 主 义 市场 经济 

体 制 的内在 需求 (刘 尚希 ，2012)。分 税 制表 现 出 

了 旺 盛 的 生 命 力 。 分 税 制 立 足 于 中 国 国情 ，反 映 

了 中 央 与 地 方 之 间 税 收 立 法 权 、税 收 行 政 权 与 税  

收 收 益 权 的 归 属 问 题 。 其 实 质 是 中 央 与 地 方 之 间 

的事权 与财 权 的划 分 。 

税 收 立 法 权 是 指 特 定 的 国 家 机 关 依 法 所 行 使  

的 ，通 过制 定 、修改 、废 止税 收法 律 规 范 ，调 整 
一

定税 收法 律 关 系 的综 合 性权 力 体 系 。根 据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宪法 》及 《立 法 法》，我 国税 收立 法 

权 集 中 在 中 央 ． 由 全 国 人 民代 表 大 会 及 其 常 委 会  

执 行 。少 数 经 济 特 区及 少 数 民族 地 区 可 根据 规 定 

制 定部 分 税 收 法规 ，一 般 地方 的税 收 立法 权 仅 限 

于 个 别 小 税 种 的取 舍 权 和 制 定 具 体 实 施 办 法 。 

税 收行 政 权 是 特定 的 国家 机 关 在 既定 的税 收 

法 律 法规 体 系 下 ，按 照 税 收法 律 、法 规 等相 关 规 

定 ，组织 税 收 征 收及 行 使 税 收管 理 的 权力 。包 括 

税 收 征 收 权 与 税 收 管 理 权 。 我 国 的 税 收 行 政 权 由 

代 表 国家 行 使 征税 权 力 的 财政 、税 务 机关 等 相 关 

公 共 管 理 部 门 来 行 使 ． 各 级 税 收 征 管 部 门 相 互 配 

合 、相互 协作 ，成 为组 织税 收 收入 的组织 保 障 。 

税 收 收 益 权 是 指 税 收 收 入 的 归 属 ．分 为 中 央 

税 、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及 地 方 税 。 中 央 与 地 方 税 收  

收 益 权 的 划 分 ， 是 分 税 制 在 经 济 结 果 上 的 分 配 ， 

反 映 了财 权层 面 的具体 安排 。 

概 而 言 之 ，在 我 国 ，税 收 立 法 权 集 中在 中 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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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收 行 政 权 与 收 益 权 则 在 不 同 层 面 进 行 了 分 配 。 

在 具 体 税 收 行 政 过 程 中 ， 根 据 分 税 制 的 需 要 ， 我 

国在组 织机 构上设 置 了 国家 税 务局 与地 方税 务局 ． 

国家 税 务局 主 要 负责 征 管 中央税 及 中 央地 方 共 享 

税 ，地 方税 务 局 主要 负 责 征 管地 方 税 。这 既反 映 

了 税 收 行 政 权 的 安 排 ，也 体 现 了税 收 收 益 权 的 

分 酉己。 

中 央 税 、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及 地 方 税 划 分 的 制 

度 渊 源 即分 税 制 ， 根 据 国 家 治 理 的 需 要 ，针 对 公  

共产 品 的不 同层 次 ，分 税 制 要求 中央 与 地方 合 理 

分 派事 权 并 匹 配相 应 财权 。一 般而 言 ，具 有宏 观 

调 控 意 义 的 税 种 应 划 分 为 中 央 税 ，包 括 与 宏 观 经  

济 稳定 、社 会分 配 公 平 、 资源 配 置效 率 等 大 局密 

切 相 关 的 税 种 ． 而 地 方 由 于 存 在 地 区 利 益 竞 争 无  

法 有 效 把 控 该 类 税 种 ； 而 宏 观 调 控 意 义 不 明 显 、 

地 域 特征 非 常 强 的税 种应 划 分 为 地方 税 ，例 如 以 

居 住 地 为 基 础 的 税 种 ，该 区 域 内 的 居 民 承 担 该 类 

税 负 并获 得 地 区性 公 共 产 品 ．这 不仅 符 合 受 益 原 

则 ，也 可避 免 中 央不 了解 地方 情 况 而导 致 的效 率 

损 失 。 另 外 ，需 要 特 别 指 出 的 是 ， 在 中 央 税 中 ， 

由于 税 基分 散 、税 率 复 杂 等原 因导致 某 些 税 种 调 

控 作 用 的有 效 发 挥及 征 管 效率 的基 本保 证 也 有 赖 

于地 方 的信 息 配 给 ，因此 这 类税 种 应 作 为 中 央地 

方 共 享 税 。 

(二 )我 国消费税 的性 质 与功 能符 合 中央 地方 

共 享 税 的 内 在 规 定 

我 国 消 费 税 于 1994年 开 征 ， 属 于 特 别 消 费 

税 。在 普 遍开 征 增 值税 的情 况 下 。又 选 择 了一 些 

特 定 的 商 品 同 时 征 收 消 费 税 ， 具 有 特 别 的 调 节  

作 用 。 

作 为 特 别 消 费 税 ，从 征 税 对 象 的特 点 上 看 ， 

我 国 现 行 消 费 税 的 征 税 对 象 可 以 大 致 分 为 以 下 四 

类 ：① 过 度 消 费 会 对 人 体 健 康 产 生 危 害 的 商 品 

(烟 、酒 、烟花 爆 竹 )；② 奢侈 品等 非生 活 必 需 品 

(化 妆 品 、贵 重 首 饰 及 珠 宝 玉石 、高 尔 夫 球 及 球 

具 、高 档手表 )；③ 高 能耗 、资 源性 及环 境 危害 性 

商 品 (成 品 油 、 小 汽 车 、游 艇 、 实 木 地 板 、 木 制 
一 次性 筷子 )；④ 财政 收入 意义 较 强 的商 品 (汽车 

轮 胎 )④。虽 然对 汽 车轮 胎 课 征 消费 税 财 政意 义 较 

强 ，但 其 引导 消 费 的意 义 也 不言 而 喻 。在 普 遍 征 

收 增 值 税 的 基 础 上 对 特 定 商 品 加 以 课 征 消 费 税 ， 

直 接 加 重 了 对 这 些 商 品 消 费 所 需 承 担 的 税 负 ．从 

而对 消费者 的偏 好产 生影 响 ．体 现 了 “寓 禁 于征 ” 

的性 质 。例如 ， “对奢 侈 品 加 重税 负 ， 目的就 是 

要 限 制奢侈 品 的消 费来 调 节贫 富差 距 ；对 于能 源 、 

资源 类 产 品加 税是 为 了控 制 能 源 、资源 类产 品 的 

消费 ，从而节约使 用资源和能源。”② 

消 费 税 “寓 禁 于 征 ” 的 性 质 使 其 天 然 具 备 以 

下 四 方 面 的 作 用 ：筹 集 财 政 收 入 、调 节 收 入 分 配 、 

引 导 消费 行 为 、纠 正 负外 部 性 。首先 ，消 费 税 征 

收方 法 的多样 性 及 高税 率 设 计 有利 于 筹 集 财 政 收 

入 针 对 不 同 的课 税 对象 ，消 费税 的计 征 方 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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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从 价 定 率 计 征 方 法 、 从 量 定 额 计 征 方 法 、 从 价 

定 率 与从 量 定 额 相 结 合 的复 合 计 税 方 法 。其 中 ， 

复 合计 税方 法在从 量 计税 的 同时 也从 价计 一次 税 ， 

配 合 高 水平 税 率 ，有 利 于 财 政 收入 的最 大化 。 同 

时 ，消 费税 征 税 范 围具 有 选 择性 和灵 活 性 。有 利 

于 调 节 收 入 分 配 、 引 导 消 费 行 为 及 纠 正 负 外 部 性 。 

我 国 消 费 税 采 用 列 举 法 规 定 税 目 。没 有 列 举 的 商  

品不 征 税 ，这 有 利 于 随着 社 会 经济 发 展 的需要 灵 

活选 择 、调整 征 税 对 象 ，这 种灵 活 性 与 其 “寓禁 

于征 ” 的性 质相 结 合 ，能 够 保 证 消费 税 制 度 调节 

作 用 的针 x,l-性 

由于 以上 作 用 均 具 有 高度 的 宏 观 调 控 意 义 ． 

因 此 消费 税 具备 中央 税 的性 质 ：但 消费 税 作 用 的 

有 效 发 挥 ， 离 不 开 地 方 的 高 度 配 合 。 从 制 度 设 计 

上来 看 ，消费 税 可谓我 国税 制 中最 为复 杂 的税种 ： 

首先 ，消费税 税基 分散 。税 收征 管 必须 将 14类 应 

税 商 品从 其 他诸 多商 品 中分 离 出来 ；其 次 ，消 费 

税 的 计 税 方 法 复 杂 ，不 仅 税 率 形 式 多 样 且 水 平 不 
一

， 甚 至每一 类应 税商 品的计税 要 素都 有所 差别 ； 

再 次 ，消费税 的征税环 节也 不 同 ，大部 分 在生 产 、 

委 托 加 工或 进 口等 源泉 环 节 ，部 分 特定 的在 零 售 

环 节 ， 卷 烟 则 还 涉 及 到 批 发 环 节 。 这 些 特 点 要 求 

消费 税 要有 效 征 管 ，必 须 准 确 核算 每 一 类 商 品 的 

税 基 。 而 消 费税 税 基 渗 透 在 各 地 的经 济 社 会 中 ， 

中 央 无 法 高 效 获 取 相 关 信 息 ， 必 须 依 赖 地 方 的 辅  

助协 作 ：加 之消 费 税某 些 课 税 对象 的调 控 作 用具 

有 明 显 的 地 方 公 共 产 品 的 特 性 。最 为 突 出 的 就 是  

针对 高 能 耗 、资 源 性及 环 境 危 害性 商 品的 课 税 所 

起 到 的资 源 环境 保 护 作用 ，后 者 的地 方 公 共 品 性 

质使 得消 费税 在一定 程度 上也 具有 了地 方税 特性 。 

综 上所 述 ，消 费税 的 性 质 与功 能 高 度 符 合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的 内 在 规 定 。 

(三 ) 当前 我 国消费 税 改为 中 央地方 共 享税 的 

意 义 

实 践 中 ，消 费税从 1994年 设 立开 始就 一 直是 

中央税 ，这 符 合我 国 当时 特殊 的历 史 背景 ，也 在 

相 应领 域发挥 了应有 的作 用 。但 实 践 在不 断发 展 ． 

在 “营 改 增 ” 导 致 地 方 主 体 税 种 缺 失 背 景 下 ， 消 

费 税 适 时转 为 中央地 方 共 享税 ．具 有 重要 的现 实 

意 义 。 
一 方 面 ， 消 费 税 由 中 央 税 转 为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是 对 自身 价 值 的合 理 回归 。在 分 税 制 尘 埃落 

定 的 前 提 下 ， 消 费 税 甫 一 设 立 即 定 位 为 中 央 税 。 

虽 说 具 有 性 质 与 功 能 方 面 决 定 的 宏 观 调 控 意 义 作 

为 内 在 支 撑 ，但 更 多 是 由 当 时 “两 个 比 重 ” 过 低  

的特 殊 历 史 现实 决 定 的 。而 分 税 制 实施 已经 超 过 

20个 年头 ，其在 理顺 中央 地方 事 权 与财 权 匹配 关 

系方 面 成 效卓 然 。消 费税 的定 位 不 必也 不 应 再 更 

多 服从 于 外 在条 件 ，而 应 回归 自身 价值 。剥 离 外 

在 条件 的制 约 ，服 从 于 其 自身 性 质 与 功能 ，明确 

消 费 税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的 定 位 ， 不 仅 是 对 消 费 税 

自身 价值 的合 理 回归 。更 是税 制 优 化层 面所 应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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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的 要 义 。 

另一 方 面 ，消费 税 由中 央税 转 为 中央 地 方共 

享 税 ，有 利 于缓 和 地 方 主体 税 种缺 失 的形 势 。在 

“营 改 增 ”进 展 快 速 的 背 景 下 ，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新  

的 地 方 主 体 税 种 一 时 难 以 迅 速 补 -fi2。 此 时 将 消 费 

税 改 为 中央地 方 共 享税 ，在 收益 权 上 将 消 费税 的 

税 收 收 入 5-)-配给 地 方适 当 的 比例 ，是 对 地 方 财政 

收 入 的 合 理 弥 补 ，并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有 益 于 为 构 建  

新 的地 方税 体 系 争 取思 考 、论证 和建 设 时 间 。而 

且 ，这 种转 变 客 观 上带 来 的 地方 财 政 补 充效 应 作 

为 消 费税 回归 自身价 值 的附 加效 应 。不需 要 支 付 

额 #l-的 成 本 。 可 以 说 ， “营 改 增 ” 作 为 “牵 一 发  

而 动 全 身 ” 的改 革举 措 ．也 为消 费税 的 重新 科 学 

定位 提供 了契机 。 

二 、 消 费 税 改 为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的 现 实 阻 力 

(一 )征 税范 围与 实践脱 节 导致税 基 相对偏 小 

我 国 目前 的消 费税 征 税 范 围 最 近一 次 较 大 调 

整是 在 2006年 。将少 数奢 侈 品与 资源性 消 费 品纳 

入 了征 税 范 围 ，但 制 度 与现 实 脱 节 的 问题 仍 旧 比 

较 突 出 。首 先 ，我 国消 费税 对 于 奢 侈 品 的征 税 范 

围 ，仅 涉 及 了 汽 车 、香水 、手 表 等少 数 几 类 ，与 

实 际情 况 严 重脱 节 。从 现实 来 看 ，奢 侈 消 费 不仅 

包 括 购 买 昂贵 的有 形 奢侈 商 品 。还包 括 购 买 高 价 

的无 形 服 务 ，如 豪 华 邮轮 海 上 巡游 、总 统 套 房住 

宿 、高 档 会所 娱 乐 休 闲等 。而 我 国 消费 税 征 税 范 

围仅设 计 了有 限 的 14类 有形 商 品 ，而忽 略 了随着 

经 济 社会发 展形 成 的各式 各样 的奢侈 服务 。其次 ， 

我 国消 费税 征 税 范 围仅 涵 盖 了少 数 资 源 性 与 高环 

境 危 险性 商 品 ，难 以有 效 实 现 引 导 消 费及 生 产 、 

保 护 环 境 的宏 观 调 控功 能 。我 国经 济 的 高 速发 展 

付 出了资源 过度 消耗 与生 态环 境 遭到 破坏 的代 价 ， 

虽 然 我 国 近年 来 一 直重 视 节 能减 排 问 题 ，并 取 得 

了一 定 成效 。但 当前 资 源 、环境 问题 仍 旧 比较 突 

出 ， 而 我 国 消 费 税 针 对 高 能 耗 、高 污 染 消 费 的 征 

税 范 围十分 有 限 (郝 晓薇 ，2013)。 

消 费 税征 税 范 围与现 实 的脱 节 主 要 表现 为 征 

税 范 围偏 窄 ，这 不仅 导 致 消 费税 相应 的宏 观 调 控 

功 能 难 以 有 效 发 挥 ，更 直 接 导 致 消 费 税 税 基 相 对  

过小 。直 面 “营改 增 ”带来 的地 方 主体 税种 缺 失 ． 

消 费 税 的收 益 权 全部 都 给 地方 尚不 能 与 营业 税 规 

模 相 抵 (杨 志勇 ，2014)，更 何 况其 本质 符 合 中央 

地 方 共 享 税 。 这 使 得 “营 改 增 ” 背 景 下 消 费 税 价 

值 回归 的应有 附带 效应 难 以有 效 实现 

(二 )源 泉扣缴 为 主的征 管设 计 导致 地 区之 间 

收 人 不 均 衡  

在税制 设计 上 ，消 费税 的征税 环 节 至关 重要 。 

应 税 商 品流转 环节在 逻辑 上包 括 生产 、委托 加工 、 

进 口 、批发 及 零 售 环节 ，其 中 ，生 产 、委 托加 工 

及 进 口是 特 定 商 品 出 现 的 不 同形 式 ， 可 以 总 括 为 

“源 泉 环 节 ” 

根 据 现 行 税 制 ，我 国 消 费 税 的 征 税 环 节 主 要  

集 中在 源泉 环 节 ，部分 商 品 (金 银 钻 类 )的征 税 

环 节 为零 售 环 节 ，仅 有 卷 烟 在批 发 环 节 加征 一道 

从价 税 。一方 面 ，由于消 费税 只针 对 特定 的 14类 

商 品 征 收 ，税 基 在各 地 分 布并 不 均 衡 ，尤 其 卷 烟 

和 白酒 这 两 类 主体 应 税 商 品生 产 的地域 性 非 常 明 

显 ，源泉 扣 缴 的制 度 设 计 不 可避 免 带来 地 区之 间 

消 费税 收 人 的 不均 衡 。另 一方 面 ， 由于市 场 机 制 

下 应税 商 品 的流转 环 节 5-)-为源 泉 环 节 、批 发 环 节 

及 零 售 环 节 ， 利 润 在 不 同 环 节 进 行 了 层 层 分 配 ． 

不 仅客 观 上 源 泉环 节 税 基 最小 ，而 且对 同一 应 税 

商 品 的不 同流转 环 节 也 不够 公 平 ，不利 于 消 费 税 

宏 观 调 控 作 用 的 发 挥 。 

而增 值 税 的减 少 则 “均 匀 ”覆 盖 了全 国地 域 

范 围 ， “营 改增 ” 导 致 的地 方 收 入减 少 的问 题 是 

各 地 的共 同问题 。源 泉扣 缴 的征 管设 计 导 致 消 费 

税 收 入 地 域性 不 均 衡 ，不 同程 度地 加 剧 了 “营 改 

增 ”带 来 的地 区性 财力差 距 。 

(三 )中央税 传 统或 “营改增 ” 效应 可能 导 致 

分 配观 念上 的偏 见 
一

方 面 ，由于 消 费税 在 实 践 中历 来 都 是 明 确 

而 纯 粹 的 中 央税 ，加 之其 内在 具有 的优 越 的 宏 观 

调 控 功 能 ，在 观 念 上 容 易 导 致 消 费 税 应 继 续 归 属 

于 中央 税地 位 的偏 见 ；另 一方 面 ，如 果从 “营改 

增 ”带 来 的地 方 主体 税 种 缺 失 的现 实 问题 出 发 ． 

综 合衡 量 税 制 中各 个 税 种 ，则 容 易 提 出将 消 费税 

改 为 地 方 税 的 思 路 。 

事 实 上 ，消 费 税作 为 中央 税 ，是 特定 历 史 条 

件 的 制 约而 非 其本 身 功 能 性质 的决 定 ；而建 议 将 

消 费 税 改 为 地 方 税 ． 与 当 年 将 其 定 位 为 中 央 税 的 

思路 毫无 二致 ，都 是忽 略 消费税 自身性 质 与功 能 ， 

而 过分 强 调 外在 条 件 的需求 。而 且 ，当前 我 国经 

济 发 展 及 财 政 管 理 均 上 升 到 了 新 的 水 平 ．有 能 力 

尊 重 税 种 本 身 的 性 质 和 功 能 ． 和 20年 前 受 外 在 条 

件制 约 的不得 已不 可 同 日而 语 。因 此 ，即便 是 出 

于 过 渡 的 目的 ，也 不 宜 将 具 有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性 

质 的 消 费 税 改 为 纯 粹 的 地 方 税 。 

三 、 消 费 税 改 为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的 思 路 设 计 

在 “营 改 增 ” 改 革 氛 围 成 熟 且 进 展 顺 利 的 背 

景下 ，使 消 费税 实 现 中 央地 方 共 享税 定 位 的价 值 

回归 ，不仅 具 有 顺 势 而行 的税 制优 化 作 用 ，而 且 

还 能够 获 得 缓 解 地 方 收 入 缺 失 程 度 的 附 带 效 应 。 

在 实践 中 ，应重 点做 到 以下三 点 ： 

(一 ) 根 据 实 践 发 展 调 整 征 税 范 围 

基 于 消 费税 “寓 禁 于 征 ” 的 特 殊 调 节 作 用 ． 

在 不 TF征 新 税 种 的 前 提 下 ， 消 费 税 的 征 税 范 围 应  

至 少 涵 盖 如 下 四 大 方 面 ⑧：非 理 性 消 费 品 及 行 为 、 

奢 侈 消 费 品及 行 为 、高 能 耗 消 费 品及行 为 、高环 

境 危 害 性 商 品 及 行 为 。 

具 体 而言 ，此 处非 理 性 消 费 特 指狭 义 的经 济 

学 意 义上 的不 合 意 消费 ，烟 草制 品是 典 型 的非 理 

性 消费 品 ，此 类商 品 的消 费危 害健 康且 容 易成 瘾 ． 

需 要 政府 制 定 政 策予 以限 制及 引 导 。奢 侈 消 费 品 

及行 为具 有 单位 消费 金 额 巨 大 的特 点 ．不 仅 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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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扩 大 再 生产 ，也不 符 合 社会 公 平 价值 观 ，应 将 

涉 及 衣 食住 行 及休 闲娱 乐 等各 方 面 的奢 侈 消费 都 

纳 入 消 费税 征 税 范 围 ，其 中 “奢 侈 消 费 ” 的量 化 

标 准 至 关 重要 。高 能耗 消 费 品 及行 为 不符 合 可持 

续 发 展 的科 学 发 展 观 ，特 定 消 费 主体 的 高 能耗 消 

费也 不 符 合社 会 公 平 ，因此 应将 高 能 耗 消 费 品及 

行 为重 点 纳入 征 税 范 围 。高 环境 危 害 性 商 品及 行 

为具 有 明 显 的负 外 部性 ，在 十 八 大 以来 政 府 空前 

重 视环 境 治 理 的情 况 下 ，将 其 纳入 消费 税 征 税 范 

围应 尽 快 提 上 日程 。 

同 时 ，基 于 同 样 的 原 理 。 消 费 税 不 应 涉 及 生 

活 必 需 品 及 日常 一 般 水 平 消 费 品 及 行 为 。 税 收 制 

度 作 为 上 层 建 筑 ，须 随 着 社 会 实 践 的 发 展 而 发 展 。 

目前 我 国 的 消 费 税 征 税 范 围 的 主 要 框 架 是 在 20世 

纪 90年代 的经济 社会 发展 水平 下确 定 的 。摩 托车 

由 于 主 要 用 在 农 村 ， 已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不 再 具 备 消 

费税 应 税 对象 的特 点 (当然 ，-~／／r昂贵者 除 外 )， 

应 从 消 费 税 税 目 中剔 除 。 

显 而 易见 ，当前 消费 税 14个 列举 税 目已远远 

不能 承载 其应有 功 能 ，须 按 照 以上 思路 进行 调整 。 

(二 ) 针 对 零 售 环 节 优 化 征 管 技 术 

根据 目前 的征税 设 计 ，仅 有 特 定 消 费 品 在零 

售 关节 征 税 ，绝大 部 分 应税 消 费 品 的征 税 环 节 都 

是 生产 、进 口及委 托加 工等 “源 泉环 节 ”，从 而 产 

生 了 一 系 列 问 题 。 要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有 必 要 从 制 

度 设 计上 进 行 调整 ，将 消 费税 征 税 环节 更 改 到 零 

售 环 节 ，并 且 将价 内税 改 为价 外 税 ．将 纳 税 义 务 

人 由 原 来 的 生 产 者 改 为 消 费 者 ．应 税 消 费 品 零 售 

主 体 作 为 扣 缴 义 务 人 。 这 一 改 革 可 以 获 得 至 少 四 

方 面 的益处 ：一 是从 根 源 上化 解 消 费税 税 基 不 均 

衡 的问题 ，使 税 制 的公 平 性 得到 优 化 ；二 是 有 效 

实现 税 基绝 对 值 的提 高 ，促进 财 政 收 入 的组 织 效 

[注 释] 

① 见马海涛：中国税制(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8页。 

② 见高培 勇：增值税是 结构性减税 重点 ，httlp：／／finance．qq．corn／a／ 

201201 12／005389．htm 。 

率 ；三 是 提高 消 费者 对 税 收宏 观 调 控 政 策 的敏 感 

度 。进 一 步强 化 税 制 的宏 观 调控 作 用 ：四是 企 业 

由纳 税 义 务人 变 为扣 缴 义 务 人 。将 有 效 弱化 乃 至 

消解其 避税 动机 ，提高税 收遵 从度 。 

在 征 管 方 面 ， 消 费 税 改 为 中 央 地 方 共 享 税 后 ． 

首先 要 重 新 明确 征 管 主体 ，在增 值 税 普 遍 征 收 的 

基础 上 ，仍 旧 由 国税 局实 施 征管 ，只是 将 收 益权 

划 分一 部 分 给地 方 。这不 仅 有 利 于在 全 域 范 围 内 

更 好 地 贯 彻 国 家 的 宏 观 调 控 意 图 。也 有 利 于 地 方 

获 得 与事 权 相 匹配 的财权 。在 征 管技 术 上 ，针 对 

征 税 环节 转 到 零售 环 节 及价 内税 改 为价 外 税 的 变 

化 ，不 仅 可 直 接借 鉴 增值 税 在 零 售环 节 的征 管 技 

术 。还能 够 汲 取 “营 改 增 ”实 践 中 积 累 的 国家 税 

务 局 与 地方 税 务 局无 缝 合 作 的实 践 经 验 ，这 为 改 

革 的可 行性 提供 了现 实基础 。 

(三 )科学设 定 中央地 方 分配 比例 

消费 税 由中央 税 改 为 中 央地 方 共 享税 。科 学 

设 定 中 央 地 方 税 收 分 配 比例 是 改 革 的核 心 内 容 。 

这一 比例 的测 算 是 一个 系统 工程 ，必 须遵 循 事 权 

与 财权 相 匹 配 的原 则 。从 消 费税 的性 质 出发 ．在 

科 学 划 分 中 央 地 方 事 权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 

作 为特 别 消 费税 ，我 国消 费税 天 然 具 有 “寓 

禁 于 征 ” 的功 能 ，这 种 功 能 与 不 同 税 目相 结 合 ， 

则 具体 表 现 为 引导 消 费 行 为 、调 节 收入 分 配 、保 

护 资 源环 境 等 作用 ，当然 ，由于 其 独特 的高 税 率 

设 计 ，也 附 带 实 现 了 有 效 组 织 财 政 收 入 的 作 用 。 

其 中 ，引导 消 费行 为 、调 节 收入 分 配 功 能应 该 归 

属 于 中央 ，前 者 追求 资 源 配 置效 率 ．后 者则 侧 重 

于 社 会公 平 。而保 护 资 源 环境 则 要 具体 情 况 具 体 

分 析 ，资源 及环 境既 具有地 域 性 又具有 宏 观意 义 ． 

因 此 事 权 同 时 涉 及 地 方 与 中 央 。 基 于 此 ， 消 费 税 

在 中 央 与 地 方 之 间 的 分 配 ，应 以 中 央 为 主 。 

⑧ 如果考虑到环境税的开征，基于税种之间的相互配合，则消费税 

征 税 范 围 须做 更 大程 度 的相 应 调 整 。 但 本 文研 究视 角 不 考 虑 这 
一 问题 。特 此 说 明 。 

An Analysis On the Central—Local Shared Tax Policy 

Based Consumption Taxati0n Refl0珊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Ha0 XiaoweL Huang Denghu|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 1 130，China) 

Abstract： The taxation reform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scientific relocation of consumption tax． 

The consumption tax  in China is equipped with the function of macro control，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local public-goods supply，thus it possesses the 

character of central-local shared tax．Presently． the proposal of defining consumption tax as a local tax has nothing different with the initial idea of 

defining it as a central government tax．Both the ideas neglect the natures and functions of consumption tax，but mean to excessively cater extern al 

factors．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tax from a central tax policy to a central-loc al shared tax  policy should be a reasonable regression to its val— 

ue．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should be realized in practice：1．Taxation range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development；2．Taxa— 

tion technologies should be optimized in allusion to retailing process；3．A rational proportion of the centralqocal allocation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set． 

Key words：replacing business tax  value-added tax ； consumption tax ； central-local shared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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